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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人普遍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然而由于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
会见制度的粗疏，使得会见权一直没有很好地实现。２０１２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会见的时间、程序等做了进一步的
完善，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仍然只是相对的。以人权和程序正义为标准，新制度会见主

体不明确、会见内容不清楚、会见程序不完善等不足，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和立法修改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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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人普遍依法享
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正当程序的当然要求。

然而，由于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关于会见权的规定简单，使
得刑事诉讼中的会见始终不通畅，特别是侦查阶段的会

见更是困难重重，不是司法机关恶意阻挠会见，就是拖延

会见，律师无法掌握第一手材料，导致辩护权难以得到充

分有效的行使，严重影响了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和司

法公正的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见难”被视为办

理刑事案件的“三难”之首。虽然２００７年修订后的《律师
法》率先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但因为其法律位阶低，所

以在《刑事诉讼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律师法》作出的

规定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２
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新刑事诉讼法）对会

见制度进行了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对会见制度做了哪些

方面的修改？是否存在不足？如有，又当如何完善？本

文针对这两个问题从规范与价值两个层面做尝试性

探讨。

１　新刑事诉讼法会见制度的修改内容
１．１　取消了不同诉讼阶段会见权的差异

律师辩护的职责主要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合法权利，是实现刑事诉讼中犯嫌疑人人权保障的马

前卒。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
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条款

说明了在侦查阶段，是不存在刑事辩护的，只有进入审查

起诉阶段辩护人才能够进入刑事诉讼中。这一规定是不

科学的，一方面，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最容

易受到侵犯的时候，在此阶段犯罪嫌疑人情绪较为不稳

定，不知道犯的罪的轻重，因此最需要提供法律帮助，可

是此时辩护律师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错过了人权保护

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在此阶段也容易掌握最

原始的案情，找出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材料，做出有利于己

方的辩护，而到了之后两个阶段，事实、证据材料等都已

基本稳定，此时辩护律师再介入已难以力挽狂澜，可见，

在侦查阶段赋予辩护人会见权是辩护人履行职责的需

要［１］。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对此进行了修改：“犯罪嫌疑

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

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

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

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

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

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

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该

条款的诞生，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的禁区，

明示了辩护人在任何阶段的会见权利，不应因为所处阶

段而受到时间、次数的限制。”［２］

１．２　明确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保证
如果没有从法律上对律师会见的时间予以保证，那

么一些羁押机关可能利用各种理由进行推搪阻塞，拖延

会见时间，阻挠律师会见，使得律师为了会见而三番五次

的跑去羁押机关却被各自推脱，会见始终得不到解决，或

者即使让律师会见，也刻意缩短会见时间，使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及时的维护，也给辩护工作

带来一定的阻碍。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

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使得羁押机关必须按照法律

的规定办事，明确了羁押机关有“应当”安排会见的义务，

并且对“及时”安排会见的时间做出了量化的规定，这让

羁押机关不得随意拖延会见时间，这解决了司法机关恶

意拖延的可能性，对于提高司法办事效率与辩护职能的

履行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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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确立了辩护律师持“三证”的会见制度
１９９６年的刑诉法第９６条第２款规定：“侦查机关可

以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在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时派员在场。对涉及国家秘密和案件，律师只有经过侦

查机关批准后才能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然而在现实

的司法实践中，因为国家秘密界定标准的不确定性和是

否应该派员在场的模糊性，这就给了侦查机关以不知是

否应当派员到场为由拖延甚至拒绝律师会见，会见难问

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律师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作

出了相应的规定，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不需

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或安排，只要持有效证件和相关

手续就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会见。但这项规定在实践中基

本上未获得执行。这也是本次诉讼法修改人们紧密关注

会见权问题的原因。

新刑诉法第３７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

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说明了辩护律师持有“三

证”即可畅通无阻的会见，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拒绝会见。

而辩护律师也不再需要提前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这一

规定，为律师会见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上的突破口。

１．４　三证会见制度的例外规定
由于少数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案件性质严重，加之

侦查手段有限性，口供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规定所有的

案件都一律的遵从持“三证”即可会见，那么一些重大疑

难案件必定难以侦破，那就要对辩护律师的权利做出一

定限制。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
件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许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

了国家秘密解释的泛化现象，涉密成为了侦查机关拒绝

律师会见的“尚方宝剑”，凡是只要可能涉及国家秘密的

都一律的拒绝［３］。新刑事诉讼第３７条第２、３款规定，除
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等三类案件，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

侦查机关许可。这说明侦查机关能够自主决定需要许可

的范围明确了也缩小了。修正案出台后，前两类案件的

特殊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谁也不会有意见，但第三类案

件则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在草案二审时曾动议删除此类

案件，但遭到反贪部门的强烈反对，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对

于职务犯罪的侦查主要依赖于言词证据，而律师的会见

非常容易导致被追诉人的翻供。

１．５　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制度的完善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

人时，司法机关可以派人在场，实际上就是对律师的会见

行为进行监视或监听。这一规定有违刑事诉讼基本规

律，悖离《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

则》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条约的精神。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修订后的律师法第３３条的规定，明
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样

规定主要是考虑，如果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时可以听到

其谈话内容，就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顾虑重重，不敢

对律师讲案件的真实情况。

有学者认为，对“监听”一词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

规定是一个不足［４］。的确，有学者认为：“本款规定并不

禁止有关机关给予安全上的考虑，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过程进行必要的监视，但这种监视不能影响

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内容的保密性。”［５］但事实

上，这里的监听，不仅包括采取技术手段、设备等进行监

听，而且包括不在现场监听。一方面，这样的观点在立法

过程中已经毫无争议，体现了国际条约的精神；另一方

面，从立法解释学“举重以明轻”原则分析，连设备监听都

不被允许，遑论通过人力完成的监听了。

２　新刑事诉讼法会见制度的不足与立法建议
２．１　三类特殊案件的会见问题
２．１．１　三类案件的范围界定不清

三类特殊案件的性质都是案情较为严重、社会危害

较大的案件，那么对这三类案件的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

多数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范围并无分歧，即《刑

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中的１４个罪名，但是，
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范围理解不

一。有人认为“恐怖活动犯罪”主要是指我国《刑法》分则

中带有恐怖字样的罪名，即“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

罪”、“资助恐怖活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罪”等。但也有人认为“恐怖活动犯罪”是指符合恐怖活

动目的的，除“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

以外的一系列犯罪。笔者的观点是应当根据联合国安理

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

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和《刑法修正案（三）》等一系

列国际、国内的法律文件精神正确理解。如何理解“特别

重大”贿赂犯罪？也有问题，什么是特别重大？这个词的

定义边界法律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是应该遵从其受

贿数额还是以情节的恶劣为标准来进行判断，这些都亟

需要司法解释的出台，进行界定。

２．１．２　三类案件的会见可能面临“不予许可”的尴尬
针对这三类案件法律设置前置许可制度的目的也是

为了防止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进行串通或者怕打

草惊蛇，阻碍案件的侦查，但是这种前置许可制度的设定

却为侦查机关提供了法律借口，只要稍微涉及这三类案

件，侦查机关就以此为由拒绝辩护律师申请会见的请求。

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经验可以得出，凡是授权于司法机

关许可或者同意的事项，在辩护律师提出申请时，基本上

得到的都是“不予许可”或者“不予同意”的决定，这就必

将使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变得被动，在只有得到相关机

关的恩赐之后，辩护律师才能够行使这项权利，这使得会

见权从基础权利沦为一种被恩赐的权利。究其原因，律

师会见嫌疑人必将给侦查权的行使带来诸多不便，因此

侦查机关为了便于行使权利，就不会许可律师会见。然

而会见权是辩护律师行使辩护职能的基础，也是嫌疑人、

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关键环节，如果会见权被剥夺，那么辩

护律师如何行使辩护权，人权又如何保障。笔者认为新

刑事诉讼法做此规定的初衷是使会见权在特殊的情况下

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基于辩护

制度的需要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保证律师与嫌疑人之间

会见进行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也是程序正义最低限度的要

求，因此应该进行必要的限制而非完全的剥夺会见权。

笔者认为可以设立许可会见制度，允许辩护律师行

使会见权，但与此同时采取一些措施进行限制，如限制会

见时间，限制会见的次数，通过其他的方式对会见的过程

予以限制。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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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会见权的权利主体
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明确的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当事人地位，使其能够享有辩护权，而辩护律师仅

是辩护权的辅助行使者，这就说明了“辩护权首先是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其次才是律师的权利”［６］。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人甚至在法律上都认为辩护权只是辩

护律师的权利。这种定位是片面的。在辩护权中又以会

见权为核心与基础，会见权是一种嫌疑人与律师之间的

谈话交流的权利，辩护律师可以从嫌疑人那里了解案件

的有关经过、核实证据，而嫌疑人在面临被追诉的情况下

更有寻求律师帮助的强烈愿望。律师进行会见是行使辩

护权的基础，而嫌疑人会见则是行使自行辩护权的应有

之意。一旦会见权得不到充分发挥，当事人的权利也难

以得到有效保护。新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如何保

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也出现了一种要求确立在押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主动地申请会见的观点，笔者也同

意这种认为会见权不是辩护律师单方面行使的诉讼权利

的观点。但是在法律条文中却并没有明确地将这种观点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也导致了在实践中在押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权的行使完全要依靠辩护律师的

局面，他们只有等着辩护律师主动要求会见自己，消极地

等待律师来访，自己往往陷入被动局面，使自己的权利流

失。难道我们要在赋予了他们“权利能力”之后，却还要

剥夺了他们的“行为能力”吗？

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该明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规定为会见权的权利主体，为他们正名，使他们能够正

当的行使权利，同时司法机关要满足嫌疑人主动要求会

见的需要，使他们能够获得法律帮助，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２．３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律师权和会见权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

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在实践中，一般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常常是其

家属代为其聘请律师，由此律师才介入诉讼，进行会见，

行使会见权。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

侦查机关以符合上述情况为由没有通知其家属，那么其

家属就根本不可能知道其因涉嫌犯罪而需要律师提供帮

助，那么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会见权的行使是根本

就无法实现的。与此同时，侦查机关的主要职能是采取

侦查措施尽快破解案件，而律师与嫌疑人之间会见权的

行使必定会有碍侦查，那么既然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可

以有自由裁量权决定什么情况才是有碍侦查的，那么侦

查机关为了尽快破案，就很有可能以通知家属可能有碍

侦查为由选择不通知其家属，这个自由裁量权边界的不

确定性，必定会在实践中产生新的问题。

笔者认为，侦查机关在确定案件的性质之后，在不妨

碍侦查的情况下必须要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属；

一旦涉及到上述几种情况，不能通知家属的情况下，侦查

机关可以派遣法律援助的律师为其提供律师辩护，这样

既解决了会见的问题，又解决了通知家属的问题。

２．４　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行为缺乏有效的救济
新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持“三证”即可

会见，看守所也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安排会见。这表

明看守所有义务为其安排会见，但是法律的制定是为了

约束那些不守法的行为，那么必定也会有看守所没有遵

守法律的规定及时安排会见，那么这种侵犯律师会见权

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呢？新刑事诉讼法也给出了一定的

回答，第４７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

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

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

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可以看出，法律是赋予

了律师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提出申诉控告，但是却是

向检察院或者法院提出，这种自我审查的方式注定是难

以发挥救济的作用的。没有人是愿意主动承认自己的错

误，挑战自己的权威的。

因此笔者认为就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机构介入，就

像控辩审三方一样，需要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法院来主持

公道，而司法救济也是一样的，否则权利的保障将会陷入

被动。

２．５　侦查会见不允许核实证据有违辩护权的基本理论
新法第３７条第３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

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该规定的立法本意很明确，律师

向当事人核实证据的权利限定在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和

审判阶段，说明了在侦查阶段是不能核实证据的，只能了

解案件情况和提供法律咨询。法律作此规定的原因在于

侦查阶段的证据材料还不稳定，还没有形成卷宗，此时如

果能够核实证据的话可能会有碍侦查。但是新法第 ３３
条也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

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

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侦

查阶段所委托的律师已经具备了辩护人的身份，而“辩护

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

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那么

此时的辩护律师有义务去向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弄清

楚案件事实，这也是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应有之意。

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却在肯定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责的同

时，又在侦查阶段不允许辩护人核实证据，这说明法律规

定之间存在逻辑的不严谨性，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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